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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障犯得延長監護期
立院３讀　無次數時間限制　定讞前最多可暫行安置５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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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精神障礙者刺死鐵路警察李承翰，引發社會擔憂。立院二十七日三讀通

過延長犯嫌監護期間規定，且無次數、時間限制。圖為鐵路警凶案現場封鎖

線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央社資料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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